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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市场化管养项目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预〔2021〕6号） 文件要求，按照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中心2020年度园林绿化市场化管养项目资金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委对区政府党组<关于报请研究昆明市呈贡区园林绿化局关于对辖区范围内部分绿地实行市场化外包的请示>的批复》（呈复[2017]89号）及《昆明市呈贡区第三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纪要》（第45期）文件精神，以公开招标的形式推进市场化外包管养，养护期三年，养护标准按照园林绿化二级养护质量标准执行。分五个标段（片区）进行市场外包管养，结合我区绿化管养工作实际于2018年3月20日正式实施“2018-2020年呈贡区辖区范围内部分绿地外包管养服务采购项目”，对全区约150万平方米道路绿化进行市场化外包管理。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等情况分析
2020年，区财政核拨给我中心园林绿化市场化管养项目资金15000000.00元，已支付资金15000000.00元，结余0元，支付进度100%。
（三）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日常管养。五个中标单位负责各自管辖区域内的绿化管护工作，均配有一名现场项目经理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绿化修剪、养护、水车驾驶员及浇水工各付其责。
（2）绩效考核。专项考评小组每月不少于三次按照《园林绿化二级养护质量标准》对各管养单位进行公平、公正的考核打分，并按照考核成绩进行服务费的支付。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是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和专项考评小组，对市场化外包管理的绿化进行巡查、督查及考评等工作；二是养护期限共计三年，养护标准按照《园林绿化二级养护质量标准》执行；三是每月定期或不定期考核不低于三次，并严格按照《呈贡区园林绿化局道路绿化管养考核评分标准》的内容对管养情况进行考核打分。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经济性
 2020年，区财政核拨给我中心园林绿化市场化管养项目资金15000000.00元，已支付资金15000000.00元，结余0元，支付进度100%。
（二）项目效益性
完成了全年项目预定目标，达到年度绿化管养标准，提高了绿地质量，管养范围内的苗木长势喜人，无大面积死苗、缺塘、缺块现象，做到绿化全覆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五、存在的问题
（一）该项目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实施，严格按照国家资金相关管理制度、办法对该项目进行资金管理，项目所有报销单据严格按照经办人签字、局分管副局长复核签字、局长审核签字的管理制度执行。
（二）资金分配方面问题
该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进行招标，资金使用方向符合资金管理办法。
（三）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
我中心严格按照合同条款进行资金拨付，无滞留、闲置现象。
（四）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
该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无截留、挪用现象。该项目建成后，苗木长势良好，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著，呈贡区总体绿量得到增加，创造了优美、整洁的城市环境，提升呈贡区城市形象，展示了呈贡区良好的城市风貌。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严格按照考核标准进行公开、公平考核，加强日常巡查，督促管养单位做好精细化管养工作。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主要经验
 根据昆明市主城四区绿化管养经验，结合我区园林绿化管养实际，中心严格进行日常监管，确保我区绿化养护质量。其次是得到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确保了该项目的有序推进。
2、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各管养中标单位管理方式不同，绿化一线工人流动性大，出现管养盲区。今后，绿化服务中心进一步加强巡查，重点督促好标段项目经理，并做好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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